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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治责任，从严从实抓好煤矿安全工作，以实际行动践行

“两个维护”。

二、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。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要严格执行《山西省煤矿分级分类安全监管监察办法》、

《山西省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制度》等制度规定，认真落实安

全监管责任，逐矿明确安全监管主体，实行精准监管，确保

煤矿安全受控。特别是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强化煤矿复工

复产验收关，强化对整合技改煤矿安全监管，强化对采掘接

续紧张煤矿安全管控，强化“打非治违”高压态势。深入开

展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“百日攻坚”集中行

动，对长期停工停产煤矿，必须要落实驻矿盯守或巡查责任，

严防明停暗开；对即将关闭退出煤矿，严禁违规设置“回撤

期”、“过渡期”，严禁违规转包井下回撤工程，确保安全

有序退出；对已关闭退出煤矿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封堵井

口、拆除提升设施，防止死灰复燃；对整合技改煤矿，要强

化监管力度，杜绝假技改、偷生产；对安全保供煤矿，要督

促上级企业派出工作组驻矿，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责任。煤矿

企业要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规

定和履职尽责承诺等规章制度，强化全员安全责任，修订完

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健全煤矿安全预防控制体

系，严格落实重大灾害治理措施，切实做到安全责任、投入、

培训、管理、应急救援“五到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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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。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要聚焦煤炭安全保供、春节后复工复产等风险挑战，深化

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治本攻坚，要加大风险分析研判，

强化对重点地区、重点企业、重大灾害和关键环节、关键时

段、关键人员研判，紧盯灾害重、风险高、管理差等煤矿，

及时了解安全生产动态，督促落实风险管控措施。用好煤矿

安全监管 APP、风险监测预警等系统，加强煤矿瓦斯、一氧化

碳、下井人数等情况监测，发现异常情况，及时采取处置措

施。各级煤矿企业要认真落实《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施规范》（DB14/T2248-2020），

及时开展年度和专项风险辨识评估，科学制定并严格落实管

控措施，定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严防煤矿各类事

故发生。要扎实开展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，严格落实

普查治理责任、时限和措施，确保普查治理工作顺利实施、

隐蔽致灾因素治理到位。

四、切实加强煤矿顶板安全管理。各煤矿企业要进一步

查明地质构造、煤（岩）煤层结构变化、开采扰动及影响煤矿

安全生产的各种隐蔽致灾地质因素，做好相应的预测预报工作。

要加强矿井矿压日常观测，合理确定支护方式和支护参数，

并不断优化支护设计，提高支护科学性和可靠性；要提高作

业规程编制质量，并严格按照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进行

支护。要加强作业现场管理，重点抓好特殊地点（采掘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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